
附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本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

评价（以下简称“能力水平评价”）工作，建立公开、公平、公正

的技术能力评价工作流程，提升专业人员从业技术能力，促进行业

整体发展，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防雷减灾管理办法》《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68 号）等有关法规规章、文件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气象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按照行业自律

管理要求，开展本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评价

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申请的原则，实行全市统一报

名、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分。

第三条 能力水平评价主要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专业技术人

员是否了解雷电基本原理、防雷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国家、地方、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建（构）筑物、信息

系统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方法、防雷检测服务规范、防雷检测

现场实施等方面进行考核。

第四条 能力水平评价每年至少开展 1 次。

第五条 学会通过上海市气象局官方网站，提前 1 个月公布报

名条件、评价方式以及相关考核事项。



第六条 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建立和完善能力水平评价考试题

库，题库由学会工作人员专人管理。

第七条 能力水平评价考试由学会组织选取专家开展命题。命

题采取全封闭的方式进行，参与命题的所有人员须签订保密协议，

承担试题保密责任与义务。

第八条 参与能力水平评价考试管理、实施的人员，不得参与

能力水平评价。

第九条 能力水平评价考试试卷版权归学会所有，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印发、出版、刊登历年能力

水平评价考试试题。

第二章 能力水平评价

第十条 申请参加能力水平评价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

件：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能

胜任相应工作；

（三）具备国家承认的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具有初级及以上技

术职称，或从事防雷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四）在防雷相关企业任职或从业。

第十一条 能力水平评价报名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上海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水平评价申请表》

（附表 1）原件；

（二）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企业社保证明的复印件并加

盖公章；



（三）身份证证件复印件；

（四）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全新彩色照片 2 张。

第十二条 学会对报名人员基本条件经过审核后发放准考证。

第十三条 报考人员应当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参加考试，遵守

考场纪律，独立应试，服从管理。

第十四条 能力水平评价分为理论知识考核和现场技能考核

两部分。理论知识考核以及现场技能考核成绩均达到 60 分及以上

的判定通过评价。

第十五条 理论知识考核包含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等内容的考试。考试采用书面闭卷形式进行，卷面 100 分，考试时

长 120 分钟。

第十六条 现场技能考核包含接地电阻测试仪、浪涌保护器三

参数测试及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等仪器设备的操作以及安全带、安全

帽等安全工器具的使用和佩戴。考核采用专家组打分形式进行，总

分 100 分，考试时长 20 分钟。

第十七条 学会在全部能力水平评价考核结束后，对合格人员

颁发能力水平评价证书，并将评价结果抄送上海市气象局。通过能

力水平评价的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开。

第三章 后续管理

第十八条 能力水平评价证书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满申请延

续的，须在证书有效期满一个月前向学会提出申请。学会在有效期

满前统一组织理论知识考核（考核内容见本办法第十五条），对具

备延续资格且考核合格的人员作出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提出延

续申请的，证书有效期满自动失效。



第十九条 能力水平评价延续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上海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水平评价延续申请

表》（附表 2）原件；

（二）企业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身份证证件复印件；

（四）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全新彩色照片 2 张。

第二十条 取得能力水平评价证书的人员如变换工作单位须

在工作变更后的三个月内到学会作变更备案并换取新证。未备案或

备案过期的证书认定为失效证书。

第二十一条 能力水平评价证书有效期内，学会组织专家组对

取得证书的人员进行随机抽查。随机抽查采取现场技能考核的方式

进行，考核内容见本办法第十六条。

专家组经考核，对持证人形成通过或不通过的评价意见。随机

抽查不通过的持证人，其能力水平评价证书予以注销。

第二十二条 随机抽查专家组由两人以上专家组成。专家组成

员应具有防雷、建筑、电子、气象、通信、电力、计算机相关专业

高级工程师资格，专家组组长应从事防雷相关工作 3 年以上。

第二十三条 取得能力水平评价证书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学会对能力水平评价证书予以注销：

（一）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申请材料、资料等获得证书的；

（二）以欺骗、贿赂、弄虚作假等手段通过评价的；

（三）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过程中发生防雷安全责任事故的；

（四）违法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失效的其它情形。



发生上述情况的人员两年内不得再次参加能力水平评价。

上述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学会抄送主管部门予以核

查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气象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表 1：上海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水平评价申请表

附表 2：上海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水平评价延续申请

表



附表 1

上海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水平评价

申请表

姓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号码

最高学历 性别

所学专业
（请在相应处打√）

□防雷□建筑□电子□电气□气象□通信□电力□计算机

□其他

从事防雷或

相关工作年限
职称

工作单位 现工作岗位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承诺书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均真实有效，符合

报考条件，如有不实，由此产生的一起后果

由本人负责。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上海市气象学会印制



附表 2

上海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水平评价

延续申请表

姓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号码

现证书编号 有效期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气象学会印制


